
公告编号：2026-004 

1 
 

证券代码：838901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万鸿泰        主办券商：大同证券 

 

河北万鸿泰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 

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填写 

姓名 王淑敏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担任唐山泰兴达商贸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。担任安洁士（唐山）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职员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环保产品销售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柏各庄镇柏六

村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 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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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否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

1、一致行动主体包括：刘妍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√签订协议 □亲属关系 □其他  

3、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时间期限：（3）年自 2025 年 6 月 26 日至 2028 年 6 月 26

日； 

 

二、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

人 
王淑敏 

股份名称 河北万鸿泰新能源科技股份有发公司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减少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6 年 2月 27日 

拥有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

前） 

合计拥有权

益

16,499,000

股，占比

82.495% 

直接持股 4,124,750股，占比 20.6238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2,374,250

股，占比 61.8713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

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,124,750股，占比

20.6238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,374,250股，占比

61.8713% 

拥有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比例 

合计拥有权

益

直接持股 4,000,000股，占比 20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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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权益变动

后） 

4,000,000

股，占比

2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，占比 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

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,000,000股，占比 2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，占比 0% 

本次权益变动

所履行的相关

程序及具体时

间 

无 - 

 

三、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

权益（拟）变动方式 

（可多选） 

□通过竞价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做市交易 

√通过大宗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

□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□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

□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□继承 

□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√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 

□其他 

  

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目的 

本次权益变动是王淑敏、刘妍终止收购河北万鸿泰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

份所致。 

 

四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淑敏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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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部门 - 

批准程序 - 

批准程序进展 - 

 

五、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2025年 6月 26 日，收购方刘妍、王淑敏与李斌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收

购人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方式收购李斌持有公司的

16,499,000 股股份（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82.495%）。其中王淑敏收购李斌持

有的公司 8,000,000 股股份（其中 4,124,750 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，

3,875,250 股为高管限售股）。在收购完成后，刘妍、王淑敏将合计持有公司

16,499,000股，占 82.495%，并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2025 年 6 月 26 日，收购方刘妍、王淑敏与李斌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

议》、《股份质押协议》，李斌将其拟转让的公众公司 8,499,000 股股份、

8,000,000股股份的表决权分别委托给刘妍、王淑敏行使，拟转让的 8,499,000

股限售股、3,875,250 股限售股分别质押给刘妍、王淑敏。 

2025 年 9 月 4 日，李斌将其持有的 4,124,75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通过

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至王淑敏名下。该事项完成后，李斌持股

12,374,250股，占 61.8713%，王淑敏持股 4,124,750股，占 20.6238%。 

公司与收购人、转让方就上述收购事项积极开展各项工作，收购人财务顾

问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均已出具上述相应的文件。基于目前市场情况较前

期变化较大，收购人刘妍、王淑敏审慎判断并与转让方李斌充分沟通，为切实

维护多方利益，交易双方一致同意并于 2026 年 2月 11日签署了《股份转让解

除协议》：“各方确认并同意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原协议及《表决权委托协

议》《股份质押协议》正式解除。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，上述协议自解除日起对

各方不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。” 

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，控股股东发生变动，实际控制人

发生变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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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重大事项 

无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股份转让解除协议》 

 

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王淑敏  

2026年 3月 2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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